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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市公办幼儿园评定星级

收取保育教育费政策的通知
县区发改委（物价局）、教育局、财政局，抚顺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相关单位：

目前，我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政策是按照原市物价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关于下发抚顺市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抚价发〔2013〕27号）规定,实行“分等定级,按级收费”。全市公办幼儿园评定等级分为省示范幼儿园、市示范幼儿园、三级幼儿园、二级幼儿园、一级幼儿园五个等级,按照等级对应的标准收取保育教育费。

2015年以来，我市落实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辽宁省幼儿园评估定级标准的通知》（辽教发〔2013〕234号）要求,启动了幼儿园评星工作,由定级改为评星,全市公办幼儿园评定星级分为五个星级。

    通过对全市各级各类幼儿园收费调查，幼儿园由等级晋升星级，推进了幼儿园标准化建设，改善了幼儿园的办园环境和质量，增加了办园生均成本等情况，依据辽宁省物价局、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辽价发〔2013〕3号）文件规定，组织召开公办幼儿园收费座谈会，并报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规范我市公办幼儿园评定星级收取保育教育费政策。将各星级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和原来的等级对应的标准保持相对统一，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

一、全市公办幼儿园评定星级以后，省示范幼儿园晋升为五星级幼儿园。公办省示范幼儿园（五星级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在现行标准每生每月660元基础上，允许向上浮动30%，浮动后的收费标准作为最高指导价格，下浮不限。三县的公办省示范幼儿园（五星级幼儿园）具体标准由县物价、教育、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和以上最高指导价以内报县政府确定。

四星级幼儿园执行对应原市示范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每生每月440元；三星级幼儿园执行对应原一级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每生每月390元；二星级幼儿园执行对应原二级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每生每月300元；一星级幼儿园执行对应原三级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每生每月220元。

有关要求

    以上公办省示范幼儿园（五星级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政策执行时间从2017年春季学期起执行。要求幼儿园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规定，收费前做好宣传，严格收费公示。
    本文从2017年3月1日起执行。原抚价发〔2013〕27号文件相关条款与本文有抵触的，以此为准。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抚顺市教育局  

                                抚顺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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